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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香港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可行性顧問研究  

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上次於 2004年 3月 1日聽取政府當局的簡

介時，得悉當局就在香港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 (下稱 "保障基金 ")
的可行性進行公眾諮詢。本文件重點載述此議題的背景，並概述委員

當時就此議題所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目前，如保險公司無力償債，本港設有的賠償基金只會為僱

員補償保險 1及汽車第三者保險 2的申索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如保險公

司無力償債，本港並無就人壽保險及其他類別的一般 (非人壽 )保險設立

賠償基金／保障基金。不過，《公司條例》(第 32章 )及《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章 )均有明確條款說明如何處理保險公司無力償債事宜。假若非人

壽保險公司無力償債，根據《公司條例》，保單持有人對保險公司的

剩餘資產享有優先申索權 (直接保險的申索比再保險的申索享有較高的

優先權利 )。這些優先權適用於索償，但不適用於保費退還。假若人壽

保險公司無力償債，根據《保險公司條例》，法院可批准削減保單持

有人的利益金額。在此種情況下，保單持有人別無選擇，只得接受法

院核准的安排。法院亦可批准將人壽保險保單轉讓予另一間保險公司。 
 

                                                 
1 關於僱員補償保險，僱員補償保險人無力償債計劃由僱員補償保險人無力償債

管理局負責管理。無力償債基金的經費來自該局就僱員補償保單的應付保險保

費所收取的徵費。  
 
2 關於汽車保險，如車禍的涉案司機並無投保或不知所終，又或保險公司無力償

債，香港汽車保險局會向有關的傷者作出賠償。無力償債基金的經費來自該局

就保單持有人應付的汽車保險保費所收取的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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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HIH集團旗下 3間保險公司於 2001年發生無力償債事件引

起公眾廣泛關注，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研究在香港設立保障基金的可

行性，以期加強保障保單持有人及促進保險業的穩定。保險業監理處

在 2002年年底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在香港設立保障基金進

行可行性研究。該研究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涵蓋的範圍包括：檢

討本地與海外的現行制度、評估設立保障基金的可行性，以及確定保

障基金的設計方案。第二階段 (如進行的話 )則會集中處理與實施保障基

金計劃有關的事宜。在第一階段的研究完成後，政府當局在 2003年 12月
至 2004年 4月期間就應否和如何在本港設立保障基金進行公眾諮詢。在

公眾諮詢完成後，顧問公司就在香港設立保障基金的可行性向政府當

局提出多項建議，當中包括在有需要時確定較為可取的保障基金方

案，供政府考慮。  
 
 
關注事項 

 
4.  在 2004年 3月 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事務委員會委員聽取

政府當局簡介就在香港設立保障基金的可行性進行的公眾諮詢後，提

出下列關注事項：  
 

(a) 由於保障基金在保障保單持有人方面會成為最後的安全

網，如保障基金沒有足夠的款項應付申索，政府或須動

用一般收入來為保障基金提供資金。  
 
(b) 雖然在保險公司無力償債時為保單持有人提供保障有其

好處，但當局應仔細考慮設立保障基金的需要，因為設

立保障基金會造成道德風險的問題，不但有可能助長保

險公司以不審慎的手法經營，而且可能會令保單持有人

在選擇保險公司時的警覺性減低。  
 
(c) 由於保障基金可能會透過徵費的形式由保險業界提供資

金，當局必須考慮徵費對保險保費帶來的影響。  
 
(d) 委員建議當局考慮按保險公司業務的風險水平，釐定該

等公司應付的保障基金徵費。  
 
 

最新發展 

 
5.  政府當局在 2007年 3月接納最終的顧問報告。該報告的結論是

某種形式的保障基金計劃可能適用於香港，但該計劃的成敗主要取決

於計劃的範圍及性質，以及是否得到業界和社會支持。  
 
6.  有見及此，政府當局已與業界持份者進行緊密溝通，以期減

輕他們的疑慮和商定實際的未來路向。政府當局建議在 2008年 7月 7日
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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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7月 4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政府當局有關 "設立保單持

有 人 保 障 基 金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的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
03-04/chinese/panels/fa/pap
ers/fa0301cb1-1094-6c.pdf 
 

CB(1)1094/03-04(06) 
 

2004年 3月 1日
財經事務委員

會會議  
 

 2004年 3月 1日 財 經 事 務 委

員會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
03-04/chinese/panels/fa/min
utes/fa040301.pdf 
 

CB(1)1630/03-04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於 2006 年

3月 6日 就 加 強 保 障 保 單 持

有 人 的 議 題 向 財 經 事 務 及

庫務局局長發出的函件  
 
http://www.legco.gov.hk/yr
05-06/chinese/panels/fa/pap
ers/facb1-1408-3c.pdf 

 

CB(1)1408/05-06(03) 
 

財經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於 2006年 3月 28日
就 加 強 保 障 保 單 持 有 人 的

議題作出的回應  
 

http://www.legco.gov.hk/yr
05-06/chinese/panels/fa/pap
ers/facb1-1408-4c.pdf 
 

CB(1)1408/05-06(04) 

 
 


